中国物理学会同步辐射专业委员会
第五届“青年之光”优秀青年论文奖评选通知

中国物理学会同步辐射专业委员会第五届“青年之光”优秀青年论文奖评选活动将于2018年12月进行，分别评选“青年之光”研究奖和“青年之光”实验技术奖若干名。（论文奖励条例见附件）
本次评选活动由同步辐射专业委员会聘请专家组成评选小组，采用通讯方式分别对“青年之光”研究奖和“青年之光”实验技术奖的申请材料进行初评；在2018年12月举行的中国物理学会同步辐射专业委员会第六届全国学术年会上对初评入选的论文进行评议，评审出各奖项的一、二等奖，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
凡45周岁以下的青年科技人员，在国内的同步辐射、自由电子激光装置上开展研究和技术工作，并作为第一作者在2013年以后的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或已接受发表的学术论文，均可参加本次“青年之光”优秀论文奖的评选。申请人请提交参选论文和申请表各1份（已接受尚未发表的论文请附接受证明），于2018年10月26日前寄：
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衡路239号   汪蕾（收）
邮编：201204
电话：021-33933080




中国物理学会同步辐射专业委员会
2018年9月20日

中国物理学会同步辐射专业委员会
第五届“青年之光”优秀青年论文奖评选申请表
	申请人姓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工作单位
	
	职    称
	

	单位地址
	
	邮编
	

	论文题目
（若是英文请附中文）
	

	发表期刊、年份及页码
	

	论文主要
创新点
	

	申请类别
	 “青年之光”研究奖           “青年之光”实验技术奖

	我保证填报内容及申请材料全部属实。

申请人签名：                                    日期：2018年   月   日

	申请人所在单位领导意见：

职务：                   签名：                 日期：2018年   月   日

	备注：



[bookmark: _GoBack]请将本申请表和参选论文复印件各一份（已接受尚未发表的论文请附接受证明），于2018年10月26日前寄：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衡路239号，汪蕾（收）					电话：021-33933080

附件
中国物理学会同步辐射专业委员会
《“青年之光”优秀青年论文奖励条例》

第一条  为鼓励广大青年科技工作者立足国内，努力钻研，为我国同步辐射、中子散射及自由电子激光的应用研究和发展做出贡献，中国物理学会同步辐射专业委员会决定设立“青年之光”优秀青年论文奖，奖励在国内相关实验装置上做出突出贡献的青年科技工作者。
第二条  “青年之光”优秀青年论文奖设立以下奖项：
1．“青年之光”研究奖：奖励在国内有关实验装置上做出高水平研究工作的科技人员；
2．“青年之光”实验技术奖：奖励为国内有关装置的建设、高质量运转、新实验技术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以及开发出高性能追迹、分析软件或可靠度高、通用性好的控制系统软件的科技人员。
凡年龄在45周岁以下的科技人员，在国内相关实验装置上独立完成或作为主要人员参与完成的研究论文或工作报告，均可报名申请。
第三条  “青年之光”优秀青年论文奖评选办法：
1．由同步辐射专业委员会聘请专家组成评选小组，采用通讯方式分别对“青年之光”研究奖和“青年之光”实验技术奖的申请进行初评；
2．组织初评入选者在有关学术会议上报告、答辩，评出各奖项的一、二等奖。
第四条  对获奖人员颁发获奖证书和一定数量的奖金。
第五条  同步辐射专业委员会将向物理学会推荐获得“青年之光”一等奖的优秀论文，参加上级学会青年论文奖的评选。
第六条  本条例由中国物理学会同步辐射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中国物理学会同步辐射专业委员会
一九九五年四月

附注：“青年之光”是我国著名物理学家朱洪元先生生前为北京同步辐射装置YES Club (Young Engineers & Scientists Club) 写的题词，“青年之光”倾注着老一辈科学工作者对青年科技工作者的深切关怀和殷切期望。我们谨以“青年之光”命名中国物理学会同步辐射专业委员会的优秀青年论文奖，来鼓励我国青年科技工作者为发展我国的科学研究事业做出贡献，并借此表达对老一辈科学家的崇敬之情。
